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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F_B8_E6_B2_BB_E7_c122_483631.htm 公司治理结构，又

称法人治理机构，它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问题。公司治理

结构是规范公司内部的权利配置机制，其实质是公司内部的

权利制衡机制。一个具有科学治理结构的公司必将是理顺了

出资者、经营者、债权人、公司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

的企业，必将是在公司内部建立起有效监督机制的企业，必

将是对公司管理层建立起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机制，必将是

一个运作高效、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一、公司产权结构

的基本法律理念（一）如何从公司产权角度来科学认识股权

与公司（法人）所有权的关系，以及股东（包括大股东）和

公司的关系。??欲正确理解公司治理结构，必应先对公司产

权结构作简要的了解。从法律角度讲，现代公司的产权结构

特征是股权与公司（法人）所有权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

股东与公司是既相互游离，又相互联系的关系。??从我国企

业改革的实践看，我们先后经历了企业两权分离、承包经营

、租赁经营、股份制改造等改革的过程。应当说，只有股份

制的推行才是真正触动产权制度的改革。从法律上讲，对企

业产权结构的立法，经历了从“经营权”到“法人（公司）

财产权”，再到“法人（公司）所有权”的过程。??《公司

法》第4条规定，公司享有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

这一规定被法学界认为是我国产权制度改革不彻底的立法表

现。多数学者认为，股东将出资财产投入公司时，股东以让

渡出资财产所有权为代价，取得对公司所享有的股权。股东



对作为出资的财产不再享有所有权，而该出资财产已作为公

司财产归公司支配、所有。公司对包括出资财产在内的全部

公司财产享有所有权。股东与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

其利益不同，其权、责、利不同，二者联系纽带是股权。这

也是公司法上的一个基本原理。从公司产权结构的角度讲，

公司是法人所有权（财产权）的权利主体，股东是股权的权

利主体，股东不是公司的所有权人，公司产权结构的核心内

容正是公司所有权与股权相独立又制约的结合。??（二）树

立科学、现代的公司产权结构法律理念在公司管理中的现实

意义。??从上述现代公司产权的基本法律理念可知，正确认

识股东（包括大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在公司管理实践中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处理股东与公司的关系问题上，首先

应充分尊重股东作为出资者的地位和权利。“公司以股东利

益为终极关怀”，公司不过是股东获利最大化的一种工具和

制度设计，股东出资设立公司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资产的

增值。无论大小股东均是如此，大股东出资较多，因而享有

权力更大，回报更高；其次应注意的是，股东（特别是大股

东）行使权利时，不能混淆股东和公司的身份，应按相关程

序，以行使股东权利的方式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例如，

在证券市场较多存在的控股股东越过上市公司股东会、董事

会干预上市公司决策等现象均是未正确处理股东与公司关系

的典型表现。又如，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第二章“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专门从“控股股东行为规

范”和“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两个角度来规范股东与公司的

关系。??二、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法律问题（一）公司治理

结构的含义、框架和法理基础。??公司治理结构是规范公司



内部的权利配置机制，其实质是公司的内部权利制衡机制，

它最终实现的是股东、股东会、董事、董事会、经理层、监

事会的权利义务安排。??从公司法上讲，公司机关分为三个

：权力机关为股东（大）会，执行机关为董事会，监督机关

为监事会。三机关是一种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的关系。其中

，董事会及其领导下的经理层往往在实践中成为公司管理的

“中心”，掌握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大权。甚至经理层的权力

在公司管理活动中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公司治理结构

的法理基础是民法上的代理制度。现代公司产权结构的重要

特征是股权、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

的分离，使得失去控制权的股东必须考虑如何促使拥有控制

权的经营者为其实现最大利益而行事。从代理理论看，股东

是委托人，董事、经理人员是代理人，代理理论的观点认为

，代理人的行为是自我利益导向的，因此需要制约机制来对

抗潜在的权利滥用，用激励机制来激发董事、经理为股东牟

利的积极性。??（二）司法权介入公司治理结构纠纷的法律

问题??司法权应否介入，多大程度上介入公司治理结构纠纷

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公司治理纠纷是企

业内部管理问题，人民法院不应受理。但从立法上看，《公

司法》第６３条、第１１１条、第１１８条对董事、经理、

监事对公司造成损害的赔偿，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违法，董

事因董事会决议损害公司的赔偿责任均予以明确规定，可诉

诸诉讼程序。此外，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解释中也有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在程序上存在严重

漏洞，几乎不具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除股权纠纷外，

各地法院在是否受理公司治理结构有关纠纷问题上，其作法



差别甚大。重庆东源股东锦江和盛状告重庆东源确认股东会

决议无效（含董事任免内容）一案，在重庆中院未明确是否

受理的情况下，以原告撤回起诉状告终。宝商集团宝鸡股民

王志诉公司董事会侵犯股东权益，被宝鸡法院受理并判败诉

，宝商集团北京股民栾京海向北京海淀区法院诉公司董事会

侵犯股东权益，以撤诉结案。此外，还有北京的郭峰律师代

表众多股民向北京一中院、广州中院起诉亿安科技操纵市场

，侵害股东权益索赔案；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引发民事侵权

赔偿纠纷案已开始为各地法院受理。??.法学界倾向认为，法

院尽量减少介入公司管理领域纠纷的观点不可取，当前，公

司治理中管理层面的纠纷越来越多。以往是行政解决的手段

，现在行政权力退出，是一个好现象，但行政权力退出的空

白，应有司法权力的补入，纠纷解决的空白点会给公司、股

东、职工带来很大的损失。??三、如何完善公司监督机制可

以讲，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与完善公司监督机制是一个问题

的两个方面。在我国大力倡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今天，在

一个缺乏市场经济传统、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在社会信用

危机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强化公司监督机制，不仅是每一个

企业面临的问题，它也具社会的现实意义。公司监督机制可

以从内部、外部渠道来完善。我们这里仅从公司内部，即是

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来讨论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其主要内

容有：（一）落实股东权，强化股东会对董事会、董事的监

督作用。??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股东会理应为股

东自身利益和公司利益充分发挥对公司董事会及董事制约作

用。股东的地位和权利应得到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管人员的充

分尊重，公司的董事也应为股东的最大利益而尽忠实、诚信



及勤勉之义务。??（二）强化董事的义务，聘请独立董事，

设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从而建立起董事会内部的权利制衡

机制。??公司聘请“独立的外部董事”，是西方市场经济发

达国家强化公司监督机制的普遍做法。我国的证券监管机关

也对上市公司聘请独立董事作出了强制性要求。公司的独立

董事独立于受聘公司及其股东，并不得在受聘公司担任其他

职务，其主要关注公司的整体利益，尤其注重维护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例如，上市公司天大天财的两名独立

董事于2002年7月就发表了认为公司董事会有关决议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独立董事意见报告，从而在公司董事会内

部有效地发挥了权利制衡作用。此外，在董事会内部建立起

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也是强化董事会内部

权利制衡的有效措施。??（三）强化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约束

机制和经理层的信息披露机制，建立经理层科学、合理的激

励机制。??在经理层日益掌握公司主要管理权，甚至控制权

的情况下，建立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可以最大程度减少

股东、公司与经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达到利益的制衡。我

国《公司法》规定，经理人员任免由董事会决定，经理对董

事会负责。经理层的信息披露机制是股东、董事会及时、全

面、准确获取公司经营信息的有效方式，是避免经理层隐瞒

事实、欺瞒投资者的保障措施。对经理层的激励机制可以采

用精神、物质等多种的方式，条件成熟的公司还可以推行期

权激励机制，但在推行期权激励制度时，应以市场规则为导

向，确定一个合理的标准，使经理层通过期权获取的收益有

一个合理的限度，而不至于由此损害股东的利益。??（四）

监事、监事会作用的充分发挥??由于董事会及其领导下的经



理层权力的日益膨胀，股东会作为非常设机构对其监控非常

有限。因此，完善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是构建良好公司治理结

构、实现利益制衡的又一有效方式。公司法规定，监事、董

事会有检查公司财务；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予

以监督；董事、经理违反法律、章程，有权要求纠正；提议

召开临时股东会等权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